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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荐表

姓    名             于文轩                

工作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推荐单位      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
2019年5月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表一为推荐单位或指导推荐人填写，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党委（党组）填写并盖章，表三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填写并盖章，表四为推荐单位填写并盖章。

二、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每人500字以内）。

三、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四、请各推荐单位于2019年6月30日之前，将本表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2部（独著）、学术论文3—5篇（独著或第一作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寄至指定地址。

联 系 人：王小红  周  杨  010-66182129  66135703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四号院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5室

邮    编：100081

电子邮箱：qnfxj2019@163.com

	表一：推荐候选人情况

	姓    名
	于文轩
	性    别
	男
	[image: image1]照

片

	出生日期
	1975年5月10日
	民    族
	满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技术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所长
	

	工作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个人简历

一、工作经历

2016年6月至今，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4年12月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

2014年9月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从事环境资源和能源法教学和科研工作。

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U.S. EPA）华盛顿总部和美国佛蒙特法学院（Vermont Law School），访问学者，开展环境能源法研究工作。
2009年7月至2014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从事环境资源和能源法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9年7月至今，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研究开发部，部长，负责提出项目开发规划草案，策划中心项目及组织项目申报，组织开展环境资源法专题研究。

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借调），法律专家，从事能源立法相关工作。

2007年7月至2009年6月，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环境资源和能源法研究工作。

	二、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

（一）课题研究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司法部、环境保护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委托的课题研究38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项目执行人或者主要承担者参加教育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法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欧盟环境治理项目（EGP）、中国—欧盟能源环境项目（EEP）、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ECBP）、美国能源基金会（Energy Foundation）、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等委托的课题研究36项。

（二）学术论著

独著论著5部，主编著作5部，合著论著12部，翻译论著1部。
（三）学术论文

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清华法学》、《当代法学》、《法学论坛》、《中州学刊》、Environmental Law (Lewis & Clark Law School)、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 (Vol. 7)、《环境保护》、《中国审计》、《检察日报》、《中国环境报》等学术期刊和重要报纸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英文期刊8篇，中文CSSCI来源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30余篇，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文摘》全文转载。

（四）国际交流

2018年12月，赴德国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耶拿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访问交流。
2018年7月，赴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第二十二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SBI）第二次会议。
2017年7月，赴美国佛蒙特法学院讲学。
2015年7月，赴美国洛杉矶市和华盛顿特区以及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参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交流研讨访问政府代表团，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情况与有关方面开展交流。

2014年6月，赴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参加法律赋权与规制（Legal Empowerment, Power and Regulation）研讨会，就我国环境信息公开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

2013年7月，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正义论坛” （World Justice Forum）国际研讨会，介绍中国环境法治情况。


	2011年2月—2012年2月，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和佛蒙特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就美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执法、环境健康法和能源法开展研究。

2005年5月—6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COP-MOP/2），并参与中国代表团谈判对案的制定、修改和总结工作。

（五）咨询服务

作为法律专家为环境保护部和其他主管部门提供有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法、能源立法和国际环境法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
三、教育背景

2004年9月至2007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4年9月至1998年7月，北京林业大学，攻读贸易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重要学术成果

一、专著

于文轩：《面向低碳经济的能源法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独著。（代表作）
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独著。（代表作）
于文轩：《石油天然气法研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独著。

于文轩：《中国能源法制导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独著。

于文轩：《生物多样性政策与立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1月版，独著。

王灿发、于文轩：《生物安全国际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合著。

孙佑海、于文轩等：《可持续发展法治保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合著。

肖强、于文轩：《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版，合著。

薛达元主编，于文轩等副主编：《Biosafety and Regulation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cience Press, Alpha Science International Ltd.，2014年12月版，副主编。

王灿发主编、于文轩等副主编：《北京市地方环境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副主编。

王灿发主编、于文轩副主编：《身边的法律顾问：污染受害与救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副主编。

薛达元主编，于文轩等副主编：《转基因生物安全与管理》，科学出版社
2009年7月版，副主编。

秦天宝主编：《Research Handbook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2015年版，参编。

常纪文主编：《动物保护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版，参编。
胡静、傅学良主编：《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参编。

王灿发、常纪文主编：《环境法案例教程》，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参编。

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课题组编著：《中国能源法（草案）专家建议稿与说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参编。

徐海根等主编：《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与风险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参编。


	王灿发主编：《环境与自然资源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2月版，参编。

孙佑海主编：《中国环境法》，日本神鋼リサーチ株式会社2006年1月版，参编。

〔西班牙〕阿莱霍·西松：《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一译者。

二、中文论文

于文轩：“生物安全法之效率价值探析”，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代表作）
于文轩：“论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法律制度构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5期。（代表作）
于文轩：“论可再生能源效率促进的工具选择”，载《暨南学报》2018年第12期。

于文轩：“美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法律机制之要点与借鉴意义”，载《吉首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于文轩：“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8期。

于文轩：“美国水污染损害评估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17年第7期全文转载。 

于文轩：“论我国石油储备法律机制之构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于文轩：“生物安全法之正义价值探析——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于文轩：“典型国家能源节约法制及其借鉴意义——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于文轩：“国外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借鉴”，载《环境保护》2013年第16期。

于文轩：“设立气候资源所有权不利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于文轩：“美国能源安全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于文轩：“环境行政处罚：规则完善与困境破解”，载《环境保护》2010年第6期。

于文轩，王灿发：“我国环境法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探索”，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于文轩、沈晓悦、陈赛：“保障与监督：改进环境执法工作的必经之途”，载《环境保护》2008年第2A期。

于文轩：“生物安全损害赔偿国际立法研究”，载《环境保护》2007年第7A期 。

于文轩：“论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5期。



	三、英文论文

Wenxuan Yu: Low-Carbon and Mor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Legislation, 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2011(13). （代表作）
Wenxuan Yu, Jason Czarnezki: Challenges in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Legislation, Environmental Law (Lewis & Clark Law School) Vol. 43, No. 1. （代表作）
Wenxuan Yu: On Legal Path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eding Utilitarianism, China Law Science, 2017(1). 

Wenxuan Yu: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w, Qin Tianbao: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y 2015.

Wenxuan Yu, Jingjing Liu and Po Do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China and legal remedies, see Randall S. Abate & Elizabeth Ann Kronk: Climate Chang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The Search for Legal Remedi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Wenxuan Yu, Canfa Wang: Agro-GMO Biosafety Legislation in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2012(13).

Wenxuan Yu: Biosafety Legislation in China,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 Vol. 7: China, India,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May 2012.

Wenxuan Yu: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in China,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 Vol. 7: China, India,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May 2012.

	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一、参加重要教材编写工作

于文轩教授作为第一副主编参加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编著的普通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能源法学总论》编写工作，负责其中两章内容的撰写工作。该教材将于2019年7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同时，于文轩教授自2015年起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环境法学》的撰写工作，负责其中的《生态保护及其立法》、《生态区域保护法》、《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海域资源保护法》、《渔业资源保护法》五章内容的撰写工作。

二、推进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学科建设

自2009年以来，于文轩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能源法学”（法学硕士，48学时，单独授课）、“能源法导论”（法律硕士，15学时，单独授课）、“环境法学（本科，54学时，单独授课）、“环境法学”（法学硕士，48学时，合作授课）、“环境法学”（法律硕士，36学时，单独授课）、“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法学硕士，36学时，合作授课）以及“环境法诊所”（本科，80学时，合作授课）等课程，推动能源法学成果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方向，为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于文轩教授与其他两位教师共同讲授7期环境法诊所课程，培养学生230余人，指导学生办理35件环境法律援助案件，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了环境法律实践技巧，同时提高了对环境法理论知识的理解。于文轩指导的5位环境法律诊所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三、探索和推进实践教学工作

（一）作为中美硕士生合作研究项目导师，指导两国硕士研究生19人

2009年以来，指导6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与美国佛蒙特法学院的6名硕士研究生合作开展环境资源法学课题研究。在美访学期间，于文轩又先后指导7位美国学生开展有关中国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受到佛蒙特法学院的好评。

（二）研究和实践环境法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改革

于文轩教授在本科教学中探索采用互动研讨式教学方法，并正在协助王灿发教授组织编写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材。同时，公开发表了4篇有关环境法教学的论文，分别涉及环境法学总论教学方法、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课程内容体系、环境法教学模式以及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三）指导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5篇

2009年以来，于文轩指导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8篇，法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7篇，目前同时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读不是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15人。

	在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
于文轩教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研究开发部部长，积极参加该中心每年组织的环境法和能源法律师和法官培训工作。截至2018年底，截至2017年7月，于文轩教授为律师、法官、企业法务人员和环境保护组织人员提供培训1360人次。
同时，于文轩教授还发表论文，宣传环境法治和能源法制。在媒体上发表的主要论文包括：
于文轩：“生态文明入选，美丽中国出彩”，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7日第5版。

于文轩：“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超越治霾”，载《学习时报》2015年9月17日第A4版。

于文轩：“四中全会后的环境法治期待”，载《中国环境报》2014年11月5日第2版。
王灿发，于文轩：“从徽县铅中毒事件看受害者环境权益维护”，载《科学时报》2006年9月20日第A1-A2版。
于文轩：“企业人员的环境行政责任追究”，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4月21日第5版。

于文轩：“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环境行政责任追究”，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4月19日第5版。

于文轩：“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员的违法责任追究”，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4月7日第5版。

于文轩：“环境行政处分种类和形式解析”，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3月17日第5版。

于文轩：“环境行政处分实施机构关系及职责分析”，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3月15日第5版。

于文轩：“环境行政处分适用对象浅析”，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3月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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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于文轩作为法律专家借调至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从事能源环境立法相关工作，其间参加了《能源法》（建议稿）的修改申报工作，参与处理多起能源行政复议案件，并参与起草国家能源局内部规范，受到国家能源局的好评。

2011年10月至12月，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总署访问交流，其间作为中国法律专家协调我国环境保护部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总署有关环境立法及其实施的项目活动，获中美双方一致好评。

此外，于文轩教授还积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宣传我国环境法治和能源法制成就,具体包括：

2013年7月，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正义论坛”（World Justice Forum）国际研讨会，介绍中国环境法治情况。

2014年6月，赴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参加法律赋权与规制（Legal Empowerment, Power and Regulation）研讨会，就我国环境信息公开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

2015年7月，赴美国洛杉矶市和华盛顿特区以及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参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交流研讨访问政府代表团，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情况与有关方面开展交流。
2018年12月，赴德国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耶拿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访问交流。
2018年7月，赴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第二十二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SBI）第二次会议。



	获得奖项和表彰

2009年9月，博士学位论文《生物安全立法研究》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部级奖项。

2012年12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部级奖项。

2013年10月，专著《生物多样性政策与立法研究》获中国法学会首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三等奖，国家级学会奖项。

2017年9月，参撰论著《可持续发展法治保障研究》被中国法学会评为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
2017年6月，被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评为“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2016年8月，获“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

2008年8月，与王灿发教授合著的《生物安全国际法导论》一书被北京市委、市政府评为“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科优秀奖一等奖”（第二作者），省级奖项。

2011年10月，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励青环境法学奖”一等奖，国家级学会奖项。

2010年12月，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七届“青年科技奖”，国家级学会奖项。

2008年11月，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七届“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国家级学会奖项。

2016年8月，获“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

2009年12月，论文《生物安全法正义价值解析》获“第八届WTO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国际会议奖项。

2014年10月，论文《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机制的完善——以美国经验为借鉴》获中国法学会主办“第九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三等奖，国家级学会组织的国内会议奖项。
2018年11月，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
2018年1月，甘肃政法大学“文翰学者特聘教授”。



	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

2017年7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2017年6月，北京市法学会生态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2013年12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常务委员。

201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法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2018年12月，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6年12月，被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聘为环境执法大练兵评审专家。
2019年6月，任中国政法大学生态与资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6月，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3年12月至今，中国政法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5月，中国能源研究会城乡电力（农电）发展中心企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7年8月，北京市中燃联信息咨询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7年3月，武汉大学《环境法评论》编委会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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